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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河北省武强县东北街村，工商人员在向

当地群众发放维权知识宣传单。

牟 宇摄（新华社发）

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发布了全国工商
机关 2013 年处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
情况。分析显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商品和大众化服务消费仍是投
诉热点。2013 年，全国工商机关共处理
家用电子电器、鞋帽等日用百货、装修建
材、交通工具、有关服务 5 大类重点领域
投诉 84.43 万件，占投诉总量的 83.07%，
投诉量较去年增长 15.20%，所占比重与
增幅都在近 5 年中居最高水平。在消费
投诉中，涉及合同、人身和财产安全、广
告问题的投诉增幅较大，分别比上年上
升 40.94%、29.77%和 26.02%。

服务消费投诉比重上升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及消
费模式发生变化，服务消费持续增长，服
务消费投诉比重也逐年上升。2013 年，
全 国 工 商 机 关 共 处 理 商 品 消 费 投 诉
65.14 万件，同比增长 13.69%；服务消费
投诉 36.50 万件，同比增长 14.14%。服
务消费投诉占投诉总量比重为 35.91%，
投诉数量和比重已连续 5年上升。

其中，对于电信服务，消费者投诉的
主要问题是质量问题。另外，虚假宣传、
未与用户确认擅自开通或改变增值业
务，套餐计费方式复杂，收费方式标准不
明晰及错误扣费等等，也是投诉热点。
对于修理维护服务，消费者反映的问题
主要是，维修不及时；商家的售后服务电
话长期占线；一些商品修理后再次出现
同一故障，修理者往往推诿不予保修；维
修收费标准混乱；偷工减料；维修时不明
示故障原因、乱收费等。对于中介服务，
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垃圾短信和
推销电话骚扰；中介公司提前解约，拖延
迟还或只退还部分押金、预付款，甚至拒
不退还；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家具、家电、
房屋或拖延提供房屋等。对于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办
理宽带业务并交纳费用后，未在承诺的
时间内履行服务；利用模糊的收费说明、

使用标准误导消费者，导致消费者被收
取一些不必要的上网费用等。

据了解，下一步，工商部门将会同或
配合相关部门完善服务领域监管和行业
管理制度，规范服务领域经营行为，依法
查处有关服务领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违法行为，有针对性地强化对服务行业
的规范和治理，促进服务业健康发展。

涉合同、广告等投诉大增

在 2013 年的消费投诉中，涉及质量
问题投诉 38.05 万件、售后服务问题投诉
17.85 万件、合同问题投诉 15.76 万件、广
告问题投诉 1.40 万件，分别占投诉总量
的 37.44%、17.56%、15.51%、1.38%，共占
消费者投诉总量的 71.89%。

工商总局的调查显示，在对移动电
话的投诉中，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是，
部分商家促销时虚假夸大使用功能，不
履行移动电话机“三包”规定，智能手机
软件故障频发和维修难等。对计算机及
配套设备的投诉中，因商家不履行“三
包”规定等问题而导致的售后服务投诉
有 0.78 万件，同比增幅达 116.37%。对
装饰装修服务投诉中，65.08%的问题反
映在服务质量和合同上，包括商家拒绝
按事先承诺退给消费者装修剩余材料费
用，装修服务与预期不符，实际施工过程
与装修合同不一致等。对汽车及零部件
的投诉中，合同不规范、对车辆交付时间
等售后服务条款轻描淡写、拖延交车期
限、强制搭售车险或相关配套产品、“终
身免费保养”承诺难落实等，是消费者反
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对于远程购物，消
费者投诉的问题集中在商品质量与图片
不符、网购商品是仿冒品、虚假宣传、售
后服务不及时、不履行“三包”规定等。

“涉及合同、人身和财产安全、广告
问题的消费纠纷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维权
热点及难点。”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工商部门将有针对性地开
展专项执法检查，同时进一步完善广告

监管执法机制。

消费者举报数量小幅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全国工商机
关处理群众举报数量小幅上升，共处理
28.33 万件，比上年增加 1.15 万件，增幅
为 4.26%。“这说明，消费者在注重对自身
合法权益保护的同时，参与社会监督和
消费环境社会协同共治的意识增强。”国
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把群众举报作为案件查办的线
索之一，各级工商机关不断加大市场监
管力度，2013 年，共查处无照经营案件
40.07 万件、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 13.18
万件、相关市场违法案件 17.01 万件、商
标 违 法 案 件 5.69 万 件 、广 告 违 法 案 件
4.41 万件、竞争执法和经济检查执法案
件 20.81万件。

下一步，工商部门将继续加大对消
费维权的宣传力度，严厉打击采用虚假
广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违法行为，努力营造让群众放心的
消费环境。

2013 年末，中国消费者协会通过网络，组织消费
者对 2013年度的“消费热词”进行评点，“余额宝”、“霸
王条款”等热词最受关注，而与这些热词相关的事件，
也成为消费者普遍关心的事儿。

例如汽车“三包”规定的出台。2013年 10月 1日，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正式实施。
不少消费者感叹，历时近 13 年，汽车“三包”规定终于
尘埃落定，这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在购车、用车、修车过
程中合法权益将更有保障，汽车消费纠纷的处理也终
于有了更具操作性的法规依据。

再如《旅游法》。《旅游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
做出了很多具体规定，尤其对“强迫购物”、“价外加价”
等行业“潜规则”予以严厉禁止。该法的颁布实施，必
将对规范我国旅游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消费者普遍关心的事件中，也不乏消费维权领域
多年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这其中最让人头疼的
要数“霸王条款”。

2013 年，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公开批评、新闻媒
体跟进报道及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介入督促
下，苹果公司终于向中国消费者公开道歉，并修改了相
应售后维修政策和格式条款内容。

2013 年 12 月 6 日，北京市工商局宣布清除餐饮行
业 6 种不公平格式条款，“包间最低消费”、“严禁自带
酒水”等行业“惯例”均在查处之列。12月 9日，中国烹
饪协会公开表态反对。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
工商局的执法行为做出予以支持的司法裁定意见。“消
费者期待在更多的领域看到政府依法行政的身影。”中
消协副秘书长刘敏说。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
产品不断出现，消费者也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消费纠纷
和监管空白表现出高度关注。

例如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日益兴起。
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如何保护？资金安全
如何保障？风险如何控制？等等，对这些监管空白，消
费者普遍表示关心。

专家建议，消费者合法权益一旦受
到侵害，应正确使用法律武器，根据自己
权益受损的程度，实事求是地提出相对
合理的赔偿或维权要求。只有这样，才
容易与厂家沟通，使投诉得到公正、合
理、快速的解决。如果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也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解决。厂家解
决不了，可找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投诉解
决不了，还可诉诸法律。而企业也应以
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消费者投诉，积极
赔偿消费者损失。

2013 年，全国工商机关共处理商品消费投诉 65.14 万件，服务

消费投诉 36.50万件——

“买得舒心”咋那么难
本报记者 陈 郁

消费维权当依法而行

李万祥

消费维权当依法而行

李万祥

链 接

消费者最关心的事儿
本报记者 陈 郁

“余额宝”、“霸王条款”⋯⋯从

“热词”看——

微 议 室

@通下水修水暖: 小孩在老家买有农村合作医

疗，目前孩子在外地上学，家长想给孩子在当地买个城

区医疗保险。社保局说将资料提供给社区即可办理，

社区工作人员又说如果在老家未参保，必须提供未参

保证明，如果已参保，必须停保后开个停保证明才可在

异地入保。问应去哪儿开证明，工作人员回答不出，我

更不知道该去哪儿开。我已经打了无数电话问了无数

次了⋯⋯

@jinjunjun: 你维权了吗？

@方得时: 为什么必须到 3·15 那天才去维护消

费者权益！？

——摘自@经济日报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新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了。这是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20 周年献上的

厚礼。新消法把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制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被广大消费者

寄予厚望。

作为与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法

律之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实施以

来，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打击经营者违法

行为、培育消费者维权意识等方面发挥了

重大作用，为广大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法律

武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群众消

费水平不断提升，面对消费领域出现的各

种新情况、新问题，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后盾”，原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

诸多方面已经跟不上新形势，常常使消费

者遭遇维权难。

都说“客户是上帝”，但“上帝”的待

遇却很难落到实处。维权路上，消费者常

常碰壁，降低维权门槛、畅通维权渠道、提

高商家违法违规操作成本等呼声日益高

涨。新消法在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充

实和细化消费者权益、明确经营者的责任

与义务、规范网络购物等新的消费方式、

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的作用、进一步强化

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责等多个方面得到了

完善。网购商品有权 7 日内无条件退货，

开瓶费、谢绝自带酒水等“霸王条款一律

无效”，惩罚性赔偿金额保底 500 元，明星

代言虚假广告也要担责，网店“跑路”可向

电商平台讨公道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

新举措，无不让消费者拍手称快。

新消法不但体现了对消费者各方面

权益的保障，也对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新消法中增加了一项新规定：经营者

有违法行为，将被记入信用档案。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诚信是经营者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新消法的实施，将进一步震慑不

法商家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增进消费者

对商家的信任。

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更要确立法律的

绝对权威。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纵然拟定

再多的法律条文，消费者权益保护也难免

成为“空中楼阁”。因此，还需出台相应的

配套措施、提升消协组织的工作能力、加

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唯有确保法律落

到实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才能真正成

为广大消费者的“护身符”。

让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地生根
曹红艳

中国经济网在今天推出以“新消法 新权益 新

责任”为主题的“2014年3•15特别报道专题”。专题

共设置“曝光台”、“新消法——新亮点”、“专家解读条

款”、“维权案例”等栏目。

专题特别推出“2014年3•15中国质量万里行服

务质量明察暗访”情况报道，独家挖掘出伊莱克斯、三

洋、道尔顿等品牌服务质量差，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曝光

的内容。同时，中国经济网通过采访经济学家，进一步

解读该现象。专家呼吁消费者理性消费，不要盲目崇

拜洋品牌。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中国经济网（http://www.

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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